附件2

[bookmark: _GoBack]2026年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工作实地核查记录表
                    
	企业名称
	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	所属地区
	      市      区（县）

	核查对象：1.职工总数为5人及以下的企业；
2.知识产权数量为0的企业；
3.年度研发费用总额低于10万元的企业；
4.近三年曾有过严重违法失信、撤销入库编号等情况的企业；
5.首次参评的企业。

	





	区（县）科技部门意见
（盖章）
	通过       
不通过     
	区（县）科技部门工作人员签字
	




